
上海海洋大学 2021 年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补助通知

（经济管理学院）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上海海洋大学国家助学贷款

及补助实施细则》，现将我校 2021 年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补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和条件

申请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高校全日制本科 2021 年应届毕业生；

2.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包含生源地贷款、校园地贷款），且当学年经我校认定

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3.家庭类型为孤儿、烈属子女、单亲、离异家庭。

满足上述第 1、2条的志愿服务西部学生也具备申请资格。

二、名额、金额

国家助学贷款补助不设名额限制，符合条件的补助分四个等级上限（不超过

国家助学贷款总金额）：

补助额度一学年:离异家庭和志愿服务西部的特困大学生，补助 5000 元；

补助额度二学年:单亲家庭，补助 10000 元；

补助额度三学年:军烈属，补助 15000 元；

补助额度四学年:孤儿、表现优秀的军烈属，补助 20000 元。

三、时间安排

1．4 月 22 日—4 月 30 日：请符合条件的同学在易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

上进行申请。

四、重要说明

1．本次申请、评审工作采用学生资助管理系统进行，登陆系统，在学生资助管

理系统网上申请。

2.校园地贷款学生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补助后由学校财务处直接划拨补助金偿

还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学生需先偿还与补助金同额度的国家助学贷款，



提供还款凭证给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后，由学校财务处将补助金划拨至学生提供

的银行卡中。

五、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21-61900858

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2 日

附：操作指南

1 登录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在“贷款补助”菜单下点击增加按钮；

2 将相关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提交申请”即可。贷款本金金额为在校期间贷

款总和。


